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表16A-3-0(112年度)綜稅股利所得5分位申報統計表 版號：117LYQ02112026

納稅單位
(戶數)

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股利按28%稅率分開計稅

股利所得 納稅單位
(戶數)

股利所得之應納稅
額股利可抵減稅額 分開計稅之股利所

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745766 0205342521376177 0 0

第2分位 3488657 0410385861376070 107 0

第3分位 5901395 0694229611376011 166 0

第4分位 11405090 01354261231375982 194 0

第5分位 26359084 3642054855014500651344751 31425 101977521

合      計 48899991 3642054867678719876848991 31892 101977521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